附件2
[bookmark: _GoBack]不合格项目说明
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头盔
（一）固定装置稳定性项目
固定装置稳定性项目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重要的安全技术指标，该技术指标与头盔整体设计、零部件选择等密切相关，GB 811-2022《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标准规定，按照6.9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A3类型头盔的转动角度不应大于30°。不合格产品实测结果：头盔从头型上脱落，头盔的转动角度大于30°；在碰撞发生时可导致头盔脱离佩戴者头部，造成头盔防护功能的失效，使得佩戴者受伤风险增加。
（二）吸收碰撞能量
吸收碰撞能量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重要的安全技术指标，该技术指标与头盔整体设计、零部件选择等密切相关，GB 811-2022《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标准规定，按照6.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A3类型头盔应符合以下技术要求：（1）加速度峰值≤400g；（2）加速度超过150g的作用时间≤4 ms；（3）加速度超过200g的作用时间≤2ms（加速度峰值不超过300g时，此项不作要求）；（4）试验完成后，壳体无明显的碎片脱落（容易脱落的部件除外）。不合格产品实测结果：加速度峰值超过400g；当碰撞发生时产品不能对使用者头部提供必要的防护，可直接危及使用者生命安全。
2、 眼镜、镜及类似品
（一）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
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是配装眼镜、老视成镜的重要光学性能指标之一，会直接影响使用者的佩戴舒适度。当产品为配装眼镜时，GB 13511.1《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对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进行了规定，标准要求配装眼镜的水平光学中心与眼瞳的单侧偏差均不应大于标准中表1中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允差的二分之一；对于老视成镜，GB 13511.1《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GB/T 13511.3《配装眼镜 第3部分：单光老视成镜》对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进行了规定，标准要求老视成镜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允差为±1.0mm。
（二）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是指两镜片光学中心高度的差值，它表现为左、右两镜片的光学中心的高度不一致，差距过大。作为配装眼镜、老视成镜的重要光学性能指标之一。当产品为配装眼镜、以及明示执行标准为GB 13511.1- 2011的老视成镜，GB 13511.1《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对光学中心垂直互差进行了规定，标准要求老视成镜光学中心垂直互差应符合表1规定；当老视成镜明示执行标准为GB/T 13511.3-2019《配装眼镜 第3部分：单光老视成镜》时，标准对光学中心垂直互差进行了规定，要求老视成镜光学中心垂直互差≤1.0mm。配戴光学中心垂直互差项目不合格的眼镜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头晕、恶心、视力下降等不良影响。
（三）镜片顶焦度
镜片顶焦度作为配装眼镜、老视成镜的重要光学指标之一，会直接影响使用者的清晰度和佩戴舒适度。GB 10810.1《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对眼镜的镜片顶焦度进行了规定，标准要求眼镜镜片顶焦度应符合表1规定。镜片顶焦度不合格，可能会导致看东西模糊、视物变形、重影等,长时间佩戴容易引发眼疲劳。

表1        镜片顶焦度允差
	顶焦度绝对值最大的子午面上的顶焦度值
	每主子午面顶焦度允差
A
	柱镜允差  B

	
	
	≥0.00和≤0.75
	＞0.75和≤4.00
	＞4.00和≤6.00
	＞6.00

	≥0.00和≤3.00
	±0.12
	±0.09
	±0.12
	±0.18
	±0.25

	＞3.00和≤6.00
	
	±0.12
	
	
	

	＞6.00和≤9.00
	
	
	±0.18
	
	

	＞9.00和≤12.00
	±0.18
	
	
	±0.25
	

	＞12.00和≤20.00
	±0.25
	±0.18
	±0.25
	
	

	＞20.00
	±0.37
	±0.25
	
	±0.37
	±0.37


（四）厚度偏差
镜片厚度作为眼镜镜片的重要光学指标之一，会直接影响使用者的清晰度和佩戴舒适度。GB 10810.1- 2005《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对眼镜镜片厚度进行了规定，标准要求眼镜镜片厚度允差为±0.3mm。镜片厚度不合格，长期佩戴易引发视疲劳、头晕、眼胀等症状。 


